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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內部人員交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業務部門處理法人委託下單時，未落實員工從事
股票交易之利益衝突檢核，致有業務員於座位相

近之其他業務員處理客戶委託買進股票交易完成
前，即先行在營業場所買賣股票。 

 研究員撰寫個股報告予自營部門投資參考，於撰

寫報告後及自營部門交易該個股期間，利用個人
於公司所開立之一般帳戶買進賣出該個股。 

 對自營部交易員或因職務知悉交易資訊之員工從
事股權商品交易，應落實自訂管理規範，並加強

法令遵循之宣導。 

 應定期清查上開人員及其關係人帳戶交易情形，
並與公司交易相互勾稽，以確保未有利益衝突。 

證券商/內部人員交易/缺失項次(1/1) 

業務人員從事股票交易，未落實自訂利益衝突檢核程
序；或有利用職務上所知悉消息，從事交易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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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消費者保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商/消費者保護/缺失項次(1/1)  

改
善
作
法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客戶投資風險屬性問卷勾選項目之內容，應屬「保

守型」，惟將客戶風險等級歸為「成長型」，內
容與評估結果有不一致情形。 

 客戶於短期間重新辦理 KYC，所填列投資年限及商

品等評估項目，前後兩次填寫內容明顯不同，未
確實檢核真確性及合理性，逕予調高客戶投資風
險等級。 

 辦理客戶投資風險評估作業，應覈實評估計分，以
正確歸屬客戶屬性。 

 對客戶短時間重新辦理 KYC 程序，所填列評估項目

之內容如有明顯不同，應加強檢核其真確性。 

辦理客戶之投資風險屬性有分類錯誤；或有短期間重
新辦理KYC調高風險等級，未確實核對客戶資料之真
確性及合理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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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有價證券投資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商/有價證券投資作業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
自營部投資有價證券，有未依內規出具買賣決策報告
或投資流程顛倒之情事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證券自營部投資有價證券，買賣股票之成交價格有逾
越個股投資決策報告所建議買賣價格區間，或未依內
規作成買賣決策報告即執行買賣交易；或先執行交易

再依成交紀錄補作決策報告之投資流程顛倒等情事。 

 自行買賣有價證券，應依「證券商管理規則」第 31
條訂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理程序，並納入內部控制

制度。 

 買賣之分析、決策、執行、變更及檢討等作業程序，
應確實依所訂內部控制制度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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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子公司監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商/子公司監理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對海外子公司財務、業務之監督管理，未設計妥適監
控指標；或有未依內規督促子公司建立業務規章情事。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海外子公司因擴展經紀融資業務、增持債券部位等
因素，致負債占資本比率大幅攀升，增加財務風
險，惟迄未設計相關業務、財務控管指標，不利風

險控管。 

 未依所訂子公司監理辦法，督促子公司建立契約管
理制度、採購作業及固定資產管理等規章及內部控

制制度，不利業務遵循。 

 總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監督管理，應配合子公司業

務發展及財務狀況設計管理指標，列入日常監控
程序，以掌握子公司營運風險。 

 總公司應督促海外子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，以

為辦理各項業務之遵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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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內部管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證券商/內部管理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以自營商或經紀商角色，配合客戶從事量身訂製之現
股與個股期貨之合約交易，違反相關證券、期貨法規。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以自營商身分，與客戶進行量身訂製之現股與個
股期貨之合約交易，與自營業務屬性不同，且核

與投資分析報告書所稱「依據交易模型之訊號」
等內容不符，違反「證券商管理規則」第 31 條暨
自訂「內部控制制度」買賣決策規定。 

 以法人部居間，安排客戶與外資專戶間從事現股
與個股期貨之合約交易，並由未具期貨業務員資
格員工招攬、解說期貨交易，及未具授權書代理

外資專戶下單，違反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易輔助
業務管理規則」第 26 條、「證券商負責人及業務
員管理規則」第 16 條及「期貨商管理規則」第

55 條規定。 

 應請加強投資流程控管，並避免有不當交易安排

情事，並應依自訂內部控制制度落實分析、決策、
執行、變更及檢討等作業程序。 

 招攬及解說期貨交易，應依規由具期貨業務員資

格之適格人員辦理，並避免不當代理客戶從事期
貨下單指示。 


